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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认证业务的声明

为在开展第三方认证工作中确保认证活动的可信性、客观性、公正性、透明性、诚实性和非歧视性，

本机构特做出如下承诺：

1. 严格遵守国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管理体系认证、服务

认证相关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及标准，遵守国家行业监管机构对认证机构有关认证认可要求，依据第

三方认证制度准则开展业务。遵守认证基本规范、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要求，确保认证过程完整、

客观、真实，不增加、减少遗漏程序要求。

2. 严格遵守国家反贪污反贿赂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坚决落实反贪污反贿赂行为，通过报道或举报等监督

信息来及时制止行贿受贿行为。严格要求公司全体工作人员都要遵守职业道德和采取“零容忍”的

态度，在沟通和调查过程中对信息和举报人予以保密。

3. 认证服务应当围绕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，重点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不得影响国家安全

和社会公共利益，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。不得擅自开展涉及国家安全、政治组织、社会民俗、民

族宗教等领域的认证业务。

4. 坚持认证服务向所有申请人开放，不附加过分的财务或其它条件，不以申请人的规模或是否是某一

团体的成员来阻碍或作为提供认证的条件。

5. 审核遵循认证标准或与其职能有关的文件所给出的要求，当某一特定计划需对这些文件做出解释时，

本机构将指定具备技术能力的人员进行规范化的解释。

6. 坚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有偿服务，不以不正当的手段参与业务竞争，在与申请人交往、洽谈认证业

务时，只介绍本机构的业务范围和专业审核能力，不做贬低或影射其它认证机构有违职业道德的事。

7. 不从事认证有关咨询的活动，不向获证客户提供内部审核，也不与咨询机构建立直接或间接“一条

龙”协作，也不允许本机构的专/兼职审核人员从事认证咨询活动。专/兼职审核员和技术专家在与

公司签订专/兼职劳动合同前，如曾向认证申请组织提供过咨询服务的，应向公司申报，并确保在

二年内不得参与该申请组织的认证审核活动。

8. 以认证规则的认证审核人/日数和费用标准洽谈合同，对认证申请人、认证项目介绍人等不进行商

业贿赂。

9. 独立开展认证审核，对审核结论的评定、认证决定不受外来因素影响，严格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都要

遵守职业道德，抵制不正之风，对弄虚作假、违纪、违法的行为坚决严肃处理。

10. 接受认证利益相关方、社会舆论以及媒体等各方的监督，并将监督信息作为改进工作、规范认证行

为的重要依据。

11. 在认证活动中保持公正公开、独立客观、公平竞争的认证原则，确保认证工作的公正性。

朗实认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张艳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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